
深圳证监局多措并举认真落实国办投资者保护《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 ）（以下简称《意见》）以来，深圳证监局多措并举、认真落实《意

见》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扎实开展了系列投资者保护工作。 

一是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创新性提出并实践“四位一体”多元化纠纷解决

模式。深圳证监局从资本市场特点和需要出发，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

即行业自律、商事仲裁、专业调解和行政监管协调配合，分类分层解决行业纠纷事件与问题。

对于投资者与经营机构不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服务类、合同类投诉纠纷，首先通过行业自律

解决；对一些行业自律解决不了的纠纷，引导其自愿通过调解或仲裁来解决。同时，把投诉

纠纷处理的重心放到对投诉举报反映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上，发挥行政监管的纠正、制止、

警示作用。“四位一体”纠纷解决机制既减轻了经营主体处理压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

满足合理诉求的快速解决通道。 

二是建立“两个专员”制度，强化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诉处理的首要责任。深圳证监

局要求各机构建立“投诉专员”制度，落实投诉处理首要责任，对与投资者之间不涉及违法

违规行为的投诉纠纷首先予以处理。同时，局内指定专职“信访专员”，牵头负责辖区投资

者投诉纠纷处理长效机制的建设工作。“两个专员”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极大地提高了投诉

与信访相关信息的沟通、办理和流转效率，促进了各类机构落实投诉处理首要责任，效果明

显。 

三是进一步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深圳证监局与深圳市中院签署《关于共同推进联调机

制建设的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探索构建资本市场民事纠纷案件的诉前联调、委托调解、协

助调解、司法确认等机制。法院在立案前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中心调解纠纷，立案后视情况

委托调解中心调解，调解成功的依法及时进行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法院对调解中心进行

业务指导，双方定期就证券期货类民商事纠纷专业问题进行交流。 

四是探索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青少年投资者教育系列活动。深圳证

监局结合一线监管职责和辖区特点，明确了“投资者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工作思路，在 2014

年上半年开展了四次“理财童行”青少年投资者教育系列活动，探索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通过“理财童行”系列活动，让更多中小学生在义务教育期间有机会接触专业和



一线的证券期货知识。在此基础上，深圳证监局将逐步将青少年投资者教育纳入机制化、常

规化轨道，稳步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试点，打开投资者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五是督促上市公司切实履行承诺，持续优化投资回报机制。2014 年以来，深圳证监局

按照证监会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超期未履行承诺及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承诺，通过现

场走访、约谈公司及控股股东负责人、电话沟通等方式，要求上市公司及承诺相关方从思想

上高度重视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重要性，督促其尽快按照监管指引的规定修改并完善承诺。 

六是充分利用反信息诈骗平台，与网监部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深圳证监局积极参与

深圳网监部门反信息诈骗平台（81234567）建设，主动走访公安网监部门，并移送多条诈骗

线索，将涉非信息诈骗行为纳入到深圳市反信息诈骗平台，加强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

宣传和打击，增强人民群众的防骗意识，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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